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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渝水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丧葬补助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单位：
经区十届人民政府第19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渝水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image: ]

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8月16日


渝水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贯彻落实《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2年民生实事工程安排方案的通知》（赣府发〔2022〕3号）精神，切实保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赣府发〔2014〕38号）和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目标任务
按照城乡统筹、惠民利民的原则，建立全省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制度，发放丧葬补助金，进一步提高政策吸引力，引导城乡居民踊跃参保、主动申报停止待遇发放，提高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效率，防范虚报冒领，有效提升待遇水平，保障基金安全，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二、补助范围
（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对象为：
1.按规定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并在领取养老金期间死亡的参保人员；
2.按规定已连续缴费（不含补缴）满5年，并在领取养老金前死亡的参保人员。按规定享受政府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脱贫户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政府代缴年限与自行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二）同时符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条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条件的，由其遗属选择其中一种领取，不得重复领取。
（三）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未自主建立丧葬补助金制度的参保人员，在本办法实施前已死亡的，不享受补助。
三、补助标准
丧葬补助金实行一次性发放，待遇人员的发放标准为2250元的丧葬补助金（渝水区现行标准），缴费人员的发放标准为
1000元丧葬补助金。
四、申领条件
遗属应在补助对象死亡后向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丧葬补助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数据共享方式审核申请人有效身份信息、参保人员的死亡证明，无法通过数据共享核验的，申请人可实行告知承诺制办理。
五、资金渠道
丧葬补助金由区财政负担，区财政部门应会同区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共同核定基础数据，将丧葬补助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按有关规定将丧葬补助资金及时拨付至同级社保基金财政专户，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将补助资金划入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基金支出户，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六、工作要求
各地要高度重视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制度的实施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部门协同，细化相关具体措施，确保补助资金足额落实、及时发放。要切实履行丧葬补助金的监管职责，健全内控和基金稽核制度，定期检查丧葬补助金的发放使用，披露丧葬补助金支付信息，做到规范有序、公开透明。村（居）委会要在死亡人员户籍所在地公布丧葬补助金申领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本办法自2022年7月1日起实施,原2015年7月下发的《渝水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办法》（渝府办发〔2015〕9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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